山东现代学院

关于开展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院部：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(厅字〔2018〕23 号）精神，切实抓好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、《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》（教科信〔2024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、《山东现代学院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管理办法》的落地实施，经研究决定2024 年 5月至 6 月为科研诚信建设月，集中开展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总体要求，深入学习宣传《指导意见》、《实施细则》精神，重在健全工作机制和制度体系，重在抓好贯彻落实执行，重在遵纪明规守底线，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、强化学术不端问题治理，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，培育创新文化，涵养优良学风，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各部门、院部要高度重视，成立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工作领导机构，负责本单位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。

组织深入学习科研诚信相关文件，5月份集中举办“科研诚信宣传月”主题活动，面向全体师生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培训，通过专家辅导、分组研讨、个人自学、典型案例警示、签订承诺书等多种方式，警示教育师生遵纪明规守底线，严防学术不端行为发生。

对2021年1月1日以来撤稿的科研论文进行“回头看”，重点看调查、认定、处理程序是否严谨规范。建立学术不端问题应急处理机制，对新发现的学术不端问题，要遵循实事求是、依法依规的原则，对学术不端行为从严从重处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请各部门、院部5月23日前到科研处领取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的通知》，并于 6 月 20日前，将科研诚信建设攻坚行动组织开展情况总结报告、开展活动相关材料（图片、视频、签订的承诺书等）等电子版发至发至科研处电子邮箱，纸质版材料请各单位自行存档。 

联系人：赵丽娜，刘静，何玥

联系电话：0531-88753589、15969672315、15189753503
电子邮箱：sdxdxykyc@163.com
山东现代学院

2024年5月21日
